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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执行条件。职称评审条件按照我省 2016 年以来出台的

各系列职称改革方案和评价标准条件执行，高校和自主评审单位

职称评审条件按照经备案的标准条件执行。

（二）资历年限条件、工作经历（能力）、业绩成果、论文

著作等条件。资历年限条件、工作经历（能力）、业绩成果、论

文著作等条件，按照国家和省现行的职称政策规定和评价标准执

行，具体要求按照《关于做好 2024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粤

人社发〔2024〕29 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发表的论文一律要在具有

CN 或 ISSN 刊号的专业或学术刊物上发表，在电子刊物上发表的

论文一律无效。

（三）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条件。凡申报我市评审的

各系列、各级别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，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

力条件不作要求。申报省评审高级和委托省直评审中级职称的专

业技术人员，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条件按照相关评委会的

具体要求执行。

（四）继续教育条件。按照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条例》和相关政策规定执行，原则上要求提供 2024 年度《广东省

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》，自主评审单位可根据实际自主确

定年度要求，继续教育证书需用人单位或主管部门盖章确认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网上申报。除另有规定的专业外，我市申报各级职称

评审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登录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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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》（网址：https://ggfw.hrss.gd.gov.cn/gdweb/ggfw/web/pub/ggf

wzyjs.do）进行网上填表申报。

（二）纸质申报。除另有规定的专业外，其余的评审相关表

格（共 8 份）在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》中“表格

下载”栏目下载填写打印，其中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》（表二）

必须通过系统自动生成打印。同时，为确保职称评审材料真实有

效，由个人填报诚信承诺书（附件 3），经用人单位确认盖章后，

与纸质申报材料一并提交。

（三）材料清退。为做好我市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清退工

作，待各专业职称评审工作结束后，申报人的纸质材料统一由评

委会退回，具体时间以评委会通知时间为准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加强政策宣传。各级人社部门、各相关单位要加强对

所属评委会办公室的业务政策指导，并充分利用单位网站、微信

公众号对职称政策进行宣传，让各专业技术人才了解有关职称政

策及申报渠道，积极申报职称评审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担当。各有关单位、行业主管部门、评委会

办公室在审核申报材料时要认真细致，严格把关，做到不马虎、

不随意、不拖延、不推诿，严格执行双公示制度（评前、评后公

示），严格落实“谁审核，谁签名；谁签名，谁负责”的责任追

究管理制度。坚决杜绝挂靠申报和提供假学历、假业绩等违规行

为，对造假、护假、无公示、乱审核、乱签名、乱盖印的，一经








